
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通道,激发研发机构、高

等院校、企业等创新主体及科技人员转移转化科技成果的热情 ,

推动我省经济提质增效和产业升级,加快吉林振兴发展,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 《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

人民政府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

(吉 发 (⒛ 12)24号 )的要求,设立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 ,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的推荐、

评审和授予等活动。

第三条 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每三年评审一次,对促

进我省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做出贡献的团队和个人予以奖励。

第四条 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授予在我省境内依法

注册或登记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及其他组织,以

及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做 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原

则上不重复授予。重点面向基层和成果转化一线工作者。

第五条 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的主办部门为吉林省人

民政府,承办部门是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以 下简称省科技厅 )。



第六条 吉林省人民政府设立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评

审委员会 (以 下简称省评委会),负责协调处理该奖项评审工作中

的重大问题。其组成人员由省科技厅提出,报省政府批准,由 省

政府颁发聘书,任期三年。

第七条 吉林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为省评委会的办事

机构,负责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奖励数量及条件

第八条 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设单位奖和个人奖。奖

励名额为单位不超过 10个 ,个人不超过砼0名 (含 10名 特殊贡献

个人 )。

第九条 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单位奖励条件:在高新

技术、传统行业技术升级和紧缺资源替代技术等方面,实现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或在突破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中发挥重要作用 ,

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的。

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个人奖励条件:在转移、转化或

推广国内外科技成果方面作用突出、贡献较大,产 生较大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的,特别显著的授予特殊贡献个人。

第三章 奖励申报、推荐和评审

第十条 各市州本级及所辖县 (市 、区)申 报吉林省科技成

果转化贡献奖的,由设区市级政府负责向省评委会推荐。

省级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申报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

的,直接向省评委会推荐。



第十一条 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实行回避制度。评审

专家及相关工作人员与当年申报奖励或者与申报奖励的组织或者

个人有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

第十二条 省科技厅对推荐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审查通过的

候选单位、候选人名单,向 社会公示。

第十三条 省科技厅在省内外专家中,随机抽取专家组成评

审组,对通过形式审查的候选单位、候选人进行评审,并提出拟

授奖建议名单。

第十四条 省科技厅应当将拟授奖的候选单位、候选人建议

名单向社会公示。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拟授奖的候选单位、候选人

持有异议的,应 当自公示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省科技厅提出。

第十六条 省科技厅对异议应当进行核查,并在公示结束之

日起十五 日内,将核查情况书面告知异议申请人,并将处理建议

向省评委会报告。省评委会应当对异议处理建议作出决定。

第十七条 省评委会召开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表

决确定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候选单位、候选人名单建议 ,

并按有关规定程序,报省政府批准。

第四章 奖励授予

第十八条 获奖单位由省政府颁发证书和奖金,奖金发放采

取
“
以奖代投

”
方式,用 于补充工作经费,严 禁发给个人,每个

单位奖金 ⒛ 万元 ;



获奖个人由省政府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奖金免征个人所得

税,特殊贡献个人每人奖励 ⒛ 万元,贡献个人每人奖励 10万元。

特殊贡献个人享受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的同等待

遇、贡献个人享受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的同等待遇。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授奖,已授奖的,撤销其

奖励,追 回奖金,并按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给相关责任人行

政处分,推荐单位暂停其下届推荐资格。

(一 )所转化的技术和成果,造成了环境污染,对生态平衡

造成影响的;

(二 )弄虚作假、剽窃他人科技成果、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省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